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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刑事責任 

參、參考文獻 

肆、計劃成果自評    

    

貳貳貳貳、、、、報告內容報告內容報告內容報告內容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日本是個傳統歐陸法系的國家，

但在戰後60年的發展，受到英美法的

影響很深，1948年的證券交易法即是

當時參酌美國法的新法典之一。本研

究計劃之所以日本公司法與證券交易

法上企業經營責任之發展，為研究對

象之緣由乃有鑑於我國與日本法制的

密切關係，相當深遠。不論是法典制

定之歷史淵源、企業組織或運作之法

制規範內容等，同屬歐陸法系的成

員，又具地緣關係、社會文化背 景相

近的諸多因素，這就企業經營責任議

題的日本法制研究，對於我國法而

言，的確存在深入探討的價值。 

因此，本研究計劃係本於國科會

鼓勵學者申請多年期研究計畫之初

衷，擬針對本次所規劃企業經營責任

與日本法制之研究計畫案，預定依序

就以下三個議題，作完整性、有系統

性的追蹤與探討：（一）公司的損害

賠償責任，（二）商業判斷原則與責

任減免，（三）企業經營與第三人責

任。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企企企企業業業業經經經經營營營營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管管管管控控控控與與與與合理的合理的合理的合理的

法法法法律律律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公司基於委任或準委任關係（日

本法制），選任董監事、再選任經理人

等公司核心幹事（役員），並賦予公司

經營的權限，為公司事業肩負起重大

責任。當然，在如此的對價關係構造，

董事等對公司享有報酬等經濟上的利

益，而同時法律亦明文課予董事等善

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或忠實義務，以

期待上述的企業經營者，能善盡職

能，為公司創造最大利益。惟現實狀

況與法律規定間是存在落差的…，日

本公司法特別針對肇因於企業經營者

之怠忽職守、利益輸送及違法的盈餘

分派等行為，明訂其對公司與對第三

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同時亦有鑑於

嚴格的企業經營者責任與經濟活動風

險間的失衡現象，體認如此法律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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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企業裹足不前的誘因之一，因而

重新檢討法律上免除或減輕企業經營

責任之可能，期以塑造財經法律上權

責相衡的企業環境。 

 

三三三三、、、、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關於日本法上商業判斷原則與董

監責任議題之文獻，相當多，但侷限

於篇幅僅摘錄新近、重要的日本代表

性判決與參考文獻，約略如下： 就日

本法與商業判斷原則之司法判決實務

見解，為數眾多，如已新近較具代表

性的判決，則有名古屋地判平成9年1

月20日判決（判例時判1600号）、東京

地判平成14年4月25日判決（判例時判

1793号）、東京地判平成14年7月18日

判決（判例時判1794号）、東京地判平

成14年10月31日判決（判例時判1810

号）、東京地判平成16年3月25日判決

（判例時判1851号）、東京地判平成16

年9月28日判決（判例時判1886号）

等。就商業判斷原則與公司損害賠償

董監責任的論文部分，不論是學術界

的研究者，抑或是實務界的司法人員、

辯護律師所執筆的，數量相當豐富，

除代表性的專書、論文集，例如近藤

光男『経営判断取締役の責任』（中央

經濟社）、佐藤庸『取締役責任論』（東

京大學出版會）、神崎克郎『取締役制

度論』（中央經濟社）、龍田還曆『企

業健全性確保と取締役の責任』（有斐

閣）、蓮井＝今井還曆『企業監查とリ

スク管理の法構造』（法律文化社）、

彌永真生『会計監查人の責任と限定』

（有斐閣）、西山芳喜『監查役制度論』

（中央經濟社）等著作外，尚有期刊

論文，則從略。 

    相對於我國關於日本法上商業判

斷原則之外國研究，國內論文不多，

大致上是相關美國法的商業判斷原

則，例如劉連煜「公司經營者之裁量

權與公司社會責任」『公司監控與公司

社會責任』（五南圖書．1995年）151

頁，陳錦隆「美國法上董事『經營判

斷法則』之概說（一）～（三）」會計

研究月刊第194期69頁，林國彬「董事

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

以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為主要範圍」

政大法學評論第100期51頁，戴志傑

「公司法上『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

月旦法學雜誌第106期157頁，陳碩甫

「英美法商業判斷法則概述」萬國法

律第158期40頁等文獻。 

 

四四四四、、、、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的第二階段---企業

經營者與商業判斷原則，這亦是屬日

本公司判例法的基礎研究之一。惟有

鑑於日本近年來財經法制的調整，部

份受到美國法制的影響，例如涉及企

業併購、企業金融、企業會計與企業

經營機構等議題；因此，在方法論上，

除代表性司法判決之研議外，亦擬從

比較法學與企業管理的務實觀點，檢

討日本、美國公司法制的設計，並深

入探討日本法上相關企業自治定位的

議題。針對日本的公司法制，如何調

和歐陸法系與英美法系間之歧異？符

合日本企業實務運作的期待，進行企

業法制研究之基礎分析。 

 

五五五五、、、、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法法法法上上上上商商商商業業業業判判判判斷斷斷斷原原原原則則則則的的的的

移植移植移植移植與與與與檢檢檢檢視視視視    

就商業判斷原則與在英美法系公

司法制的發展歷史，論者指出隨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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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自由放任的思潮，認為減免企業

經營者的法律責任與促使發揮企業經

營的功效是有關聯的、必要的；質言

之，使公司擁有商業上的外在競爭

力，即是為公司帶來最大的利益，倘

若公司的經營決策是在董事或經理人

的權限範圍之內，該判斷如能證明董

事係本於誠信，且依據充分合理的企

業資訊，為公司最佳利益所作成的決

定，但最後仍不免致生公司營運上的

損害或不利之結果，如此對該董事追

究其企業經營責任，是否過苛？從而

「針對企業經營責任之爭議，法院宜

尊重企業經營者的專業判斷，無須介

入」的如此立論，終為法院所肯定，

此即企業經營者之商業判斷原則

（Business Judgment Rule）的源起。

雖股東所選任的企業經營者是董事，

並將企業經營權限委任董事，因而董

事在法理上當然負有企業經營的最終

責任，但觀其商業判斷原則之內涵，

其立論形成的背景是股東代表訴訟之

追究企業經營責任，被告董事藉由商

業判斷原則之辯護，再一次確認股東

是共同承受企業風險之企業所有人，

而共同選任之董事，亦無法假設該董

事日後的企業行為，一定成功之謂；

詳言之，美國法上的商業判斷原則是

衍生自股東代表公司訴追董事經營責

任之公司治理模式，針對錯誤的經營

決策與企業行為，致生公司的損害，

應先推定該董事是誠信的，基於充分

的資訊所做成企業經營之判斷，如原

告無反證推翻時，應予以尊重其商業

判斷，即公司經營上的損害，應由股

東共同承擔如此企業決策的經營風

險，在效果上產生否定董事對公司之

賠償責任。就此，論者亦謂美國法制

上的商業判斷原則，其實是衡平企業

管理與法律秩序的一種再思維；惟其

法理內涵，則寓有促進企業積極進

取，容許在公司經營上或多或少的冒

險，緩和公司營運上錯誤與嚴格的法

律責任追究，這是針對美國股東代表

訴訟之濫用，司法實務亦肯定藉由商

業判斷原則以減低法律對企業經營所

造成的負面效益。在美國判例法上發

展出「商業判斷原則」，如美國學者所

述，其乃針對企業經營責任的爭議，

提供法院一種合理化的解釋，無須介

入董事在權限範圍內所作成的企業行

為；簡言之，如無反證推翻時，則應

予以尊重其判斷，亦即公司經營上的

損害，不應由董事承擔之。當然，值

得一提的是美國在商業判斷原則法制

化 之努力， 此 即 美 國 法 律協會

（American Law Institute）所擬定

之 公 司 治 理 原 則 分 析 與 建 議

（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4.01 ©條文中，

試圖將商業判斷原則予以法典化的努

力，謂董事會或經理人，基於誠信為

公司做出企業決策時，若該董事會或

經理人是1.對於該商業判斷事項，不

具利害關係，2.就商業判斷事項之知

悉程度，乃在當時情形下，合理相信

其為最適當者，且3.合理相信是公司

最佳利益等，公司董事會或經理人則

可免損害賠償之責。 

        ((((一一一一) ) ) ) 民事民事民事民事責責責責任任任任    

   商業判斷原則傳統上是用來當作

公司董事（或其他決策者）的保護傘。

支持商業判斷原則的常見理由，如可

鼓勵有能力者勇於擔任董事以經營公

司、鼓勵董事從事可能有風險之具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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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的投資計畫、股東乃相當程度

自願承擔不正確商業判斷（ bad 

business judgment）的風險、避免法

院陷入錯綜複雜的公司決策之困境、

法院承認事後爭訟是評價公司商業決

定的最不完美設計等。不可否認地，

支持商業判斷原則的理由的確有相當

的道理，我國部分法院判決因此予以

援引適用；國內也有學者贊同法院引

進該原則的作法，然而，任何的制度

的產生，都有它的前提條件與背景，

法律制度亦然。商業判斷原則作為保

護公司董事，以避免因其經營決策

（business decision）而負損害賠償

責任的防護盾，其有無必要的決定因

素，主要有決策正確的風險之高低、

股東或公司對董事（或其他決策者）

訴請賠償的可能性與可能賠償額的高

低，以及法院事後判斷的合理性。不

管任何行業與工作上決策，均有某種

程度之決策正確與否的風險，而董事

之商業決策（或經營決策）的風險，

未必即屬於較高的一種；法院就訴訟

事件的裁判，必然是事後的判斷，商

業決策時的場景難以於嗣後進行訴訟

時，在法院予以重建，任何其他訴訟

亦均有此同一困境，以此理由譏評法

院為事後諸葛或後見之明，而否定法

院為事後判斷的合理性，無異根本否

定法院存在的價值。的確，商業判斷

原則的推定效果，是美國判例法上為

保護董事所形成的一個法則，其推定

董事的決策及行為係為合理的企業目

的所為。故依此法則，對被告董事主

張請求權存在的原告股東或公司，在

訴訟上應證明足以推翻該推定的事

實；然，如該推定被原告提出的「反

證」所推翻，被請求的董事為求免責，

即應證明其行為是符合公平性的。惟

就舉證責任的分配上，要推翻商業判

斷原則「推定」事實的原告股東或公

司，負有舉證責任，而推翻該推定所

提出的證據，性質上為「本證」，須使

法院產生確信的心證，才是已經盡到

舉證責任，如其舉證僅使法院對該推

定事實，產生懷疑，尚嫌不足。    

 ( ( ( (二二二二) ) ) ) 刑事責任刑事責任刑事責任刑事責任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四條第二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此為

刑事訴訟法下的證據裁判原則，亦是

被告受到無罪推定保障的具體呈現30
；在具體的刑事訴訟中，法院依審判

所得之證據衡量，需達到足以證明被

告之犯罪事實至毫無合理懷疑的「確

信」的程度，始能對被告為有罪之判

決。
31
同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

條第二項規定「法院為發見真實，得

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

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而第一六一

條第一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

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因此，論者認為我國之刑事

訴訟法要求法院有澄清事實之義務，

而檢察官有協助法院形成合乎真實的

審判結果的證明義務。我國最高法院

對於刑事案件的犯罪事實證明的基本

見解為：「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

如未能發現確實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

法，以為裁判基礎。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

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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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

證明尚未達此程度而尚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時，本諸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又被告否認犯罪

事實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

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

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

定。」此與民事程序有極大差異；申

言之，在舉證責任上，民事程序要求

主張對己有利事實之當事人負舉證責

任，而在刑事程序則由檢察官負擔證

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責任，同時法院亦

有澄清事實之義務，且在事實的證明

程度上，刑事程序要求證明被告之犯

罪至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此較民事程

序下的證明要求嚴格。關於此，最高

法院曾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苟於其利己事實之主

張，已為相當之證明，則其舉證責任

即屬已盡。換言之，解除其舉證責任，

祇須有證據之優勢，即屬非不可採

信。此與刑事案件需證明被告犯罪至

無合理之可疑，異其旨趣。」職是，

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的審理程序在舉

證責任或證明程度的要求上均不同，

能否直接將商業判斷原則引進刑事案

件實有疑問。 

 

參參參參、、、、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弥永真生「特別背任と経営判断

原則」ジュリスト(1392) 

﹝2﹞森田果「わが国に経営判断原則

は存在していたのか」旬刊商事法務

(通号1858) 

﹝3﹞仮屋広郷「取締役の注意義務と

経営判断原則──人間観法の役割」

一橋法学83（2） 

﹝4﹞平出慶道「支配権確保のための

株式高値取得と経営判断原則による

免責--朝日新聞社株主代表訴訟事

件」ジュリスト(1186) 

﹝5﹞秋田量正「経営判断原則の意義

と機能」企業法研究(通号12) 

﹝6﹞元木伸「日本では『アメリカの

経営判断原則』の適用の余地がない」 

取締役の法務(通号69) 

﹝7﹞亀山孟司「『経営判断原則』の

日本法への導入の可否」早稲田法学

73(3) 

﹝8﹞堀口勝「経営判断原則の再考」

東洋法学39(2) 

 

肆肆肆肆、、、、計劃成果自評計劃成果自評計劃成果自評計劃成果自評    

承前所述，本研究計劃係本於國

科會鼓勵學者申請多年期研究計劃之

初衷，擬針對本次所規劃企業經營責

任與日本法制之研究計畫案，預定就

以下三個議題，依序作完整性、有系

統性的追蹤與探討：（一）公司的損

害賠償責任，（二）商業判斷原則與

責任減免，（三）企業經營與第三人

責任。 

本研究計畫的第二階段---企業

經營者與商業判斷原則，有鑑於日本

近年來財經法制的調整，部份受到美

國法制的影響。因此，在方法論上，

除代表性司法判決之研議外，亦擬從

比較法學與企業管理的務實觀點，檢

討日本、美國公司法制的設計，就日

本法所建構之損害賠償責任制度，剖

析法理與實務上的企業法制與其實際

的意義，並擬就其與經濟效益，試圖

進行實證分析。他山之石，足以攻錯；

正如本研究計畫之方法與步驟，其不

僅適足以掌握日本公司、證券法制之

立法工作與產業趨勢，而且對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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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證券法學發展的現況，亦

得藉由本研究計畫之深入分析與研

討，釐清釐清本土性企業的法理設

計，期能為國內公司、證券法制方面

的研究，提供一份實證法學上的文獻

資料，尤其是我國亦面臨全球經濟環

境之急速變遷，如何掌握公司、證券

法制的革新？在經營決策與企業責任

的立法政策上，主持人深深認為本研

究計畫的成果，當有相當積極而正面

意義的參考價值存在。當然，在這學

年度的工作範圍內，當是以完成一篇

學術論文為主要的研究成果，而相關

本專題研究之成果，繼續於法學期刊

上再發表「商業判斷原則與企業經營

的損害賠償」、「商業判斷原則與刑責

阻卻」的心得，以提供我國產官學界，

公司法制上對於企業經營責任問題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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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能否直接將商業判斷原則引進刑事案件實有疑問。 

 

 


